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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编号：



甲方：甘肃东兴嘉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乙方：

甘肃东兴嘉宇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委托                              （以下简称乙方），进行石墨乳的生产与调试，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技术协议：
1、 技术依据及说明
以甲方提供的订货计划及相关确认图为设计与检验依据。技术协议明确了该批石墨乳生产、主要技术参数、甲方检验内容、乙方需提交的质量资料以及包装、运输、贮藏、使用全过程的技术和质量管理要求。本技术协议作为主合同的技术定义部分，与主合同具备同等法律效力，随主合同生效而生效。
2、 型号及技术要求
（一）名称：铝及铝合金铸轧用石墨乳
（二）技术要求：
	平均颗粒尺寸μm
	90%的微粒尺寸μm
	固体含量wt%
	PH值
	布氏粘度cp
	沉淀物
	扩散能力

	1.5
	1.0-2.0
	21.5-22.5
	9-10
	50-100
	无
	良好


（三）产品特点
产品使用便捷；在高稀释比下可形成光滑、附着力强、致密的涂层；极细的石墨微粒均匀悬浮于水中；防止铝液粘到铸轧机辊子上；能够实现更高速铸轧，提高生产率；与其他产品相比，稀释比更高；有效提升铸轧产品质量。
3、 试验方法与检验规则
（一）检查和验收
1.所有石墨乳进厂须附带产品合格证和产品质量证明书，否则仓库拒收。
2.进入公司的铸轧用石墨乳每批均需检验，每车次组为一批。
3.每批铸轧用石墨乳都需逐一检查封装质量。
4.因石墨乳某些特性指标，需方无法通过理化指标衡量，需在需方使用过程中验证；若需方按照固有工艺条件使用时出现问题，按不合格品处理。
5.检验结果不符合本标准及订货合同规定时，应以书面形式向供方提出，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如需仲裁，供需双方应在需方共同进行仲裁取样。
4、 质量异议处理
（一）出现不合格产品，甲方向乙方反馈，之后甲乙双方通过确认与协商确定退货或折让方案。
（二）乙方接到甲方不良反馈时，应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应答与解决方案。如有必要，乙方应在3个工作日内到达甲方现场配合处理；双方协商对不良产品处理后，应对退货或折让结果进行书面确认。
（三）所有质量异议的数量及赔偿事项均由甲乙双方主导推进。赔偿方案确定后，乙方按赔偿流程赔付给甲方。
5、 商业技术秘密
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得在协议期限前、协议期限内及协议期限届满后的一年以内（技术方面内容从协议签订之日起3年）以任何形式披露或泄露另一方的商业技术秘密，包括甲乙双方生产工艺参数、购买数量、购买费用、购买周期等信息；若因披露或泄露另一方商业秘密造成该方利益损失的，违约方应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
6、 其他事项
（一）不合格无法使用的产品以退货处理，此后不再纳入合格供应商；
（二）本协议经双方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后作为产品采购合同附件，与产品采购合同同时生效。
（三）甲乙双方应对签订本协议的相关事宜保密，不得将签订主体、时间、内容等信息透露给其他第三人。
（四）本协议条款不得有任何涂改，若有涂改，涂改部分无效。协议有效期为两年。
（五）若乙方未能中标，技术规格书自动失效，双方互不承担任何责任。
（六）本协议内容经甲乙双方于        年   月   日   时 -   时通过               方式商定。
（七）本技术规格书一式四份，甲方三份，乙方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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